(通知被害人家長處理結果，不服可提陳情)
(學校全銜) 函

主旨：有關本校校園事件(校安通報序號：○○○○○○○)調查處理結果，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7月1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30073596號函說明略以：「考核懲處結果非屬解聘辦法第48條所指『終局實體處理』，學校毋須依上開規定提供被害人調查報告，爰此，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無法依解聘辦法第50條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惟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主管機關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應訂定作業規定，指派人員迅速、確實處理之。』」
二、寫法1  本案經本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並派員調查，調查結果不成立，並經本市教育局○○○年○月○○日○○○字第○○○○○○○○○○號函備查在案。
寫法2  本案經本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並派員調查，調查結果經本校考核委員會於○○○年○月○○日決議予以行為人申誡（或記過、記大過）○次之懲處，並經本市教育局○○○年○月○○日○○○字第○○○○○○○○○○號函備查在案。
三、台端可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填具「檔案應用申請書」向本校申請閱覽、抄錄、複製「處理報告表單」。如不服本案調查處理結果，亦可依上開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7月1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30073596號函說明，填具「陳情書」向○○市教育局提出陳情。
四、檢附檔案應用申請書、空白陳情書各1份。

正本：○○○家長
抄本：本校○○處
